
北京金杜(杭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17年第一期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绿色金融债券发行的

法律意见书

致：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金杜(杭州)律师事务所 (以下简称“金杜”)接受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委托，担任 2017年第一期发行人绿色金融债券发行
的专项法律顾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以下简称“《银行业监督管理法》”)、《金融租
赁公司管理办法》(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银监会”)令 2014年
第 3号，以下简称“《租赁公司管理办法》”)、《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金融债券发
行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 [2005]第 1 号，以下简称 “《金融债券管理办
法》”)、《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4]第 8号，以
下简称“8号公告”)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就公司本次发行
不超过人民币 50亿元绿色金融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
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金杜依据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和道德规范，

查阅了金杜认为必须查阅的文件，包括发行人提供的有关政府部门的批准文件、

有关记录、资料和证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并就本期债券发行有

关事项向发行人及其高级管理人员做了必要的询问和讨论。

就本项法律服务，金杜特声明如下：

1. 金杜是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中国现行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发表法律意见。



2. 金杜仅就与发行人发行本期债券有关法律问题发表意见，而不对有关会
计、审计及信用评级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对有关会计

报告、审计报告和信用评级报告书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

着金杜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保证。

金杜并不具备核查和评价该等数据的适当资格。

3. 发行人保证已经提供了金杜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原始书面材
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并保证其提供的上述材料和口头证言真实、

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文件上所有签字与

印章真实，传真、复印件、电子文档与原件一致。

4. 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金杜依
赖有关政府部门、发行人或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法律意

见。

5. 金杜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申请发行本期债券的法律文件，随
其他申报材料一起提交相关监管部门审查或备案。

6.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发行本期债券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
他目的。金杜同意发行人在《2017年第一期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绿色金融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中按照中国人民
银行或中国银监会的审核要求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相关内容。

基于上述，金杜就本期债券发行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 本期债券的批准

1. 发行人发行本期债券已由发行人于 2016年 2月 16日召开的 2016年度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 发行人发行本期债券尚需获得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关于发行人发行本
期债券的核准批复。

二、 发行人发行本期债券的主体资格

1. 浙江省租赁有限公司的设立



发行人前身为中国租赁有限公司浙江省公司，经中国人民银行于 1986年 12
月 12日出具的《关于设立浙江租赁有限公司的批复》(银复[1986]340号)及
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于 1986年 12月 31日出具的《转发中国人民银行
总行<关于设立浙江省租赁有限公司的批复>的通知》((86)银金管字第 596号)
批准，设立浙江省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租有限”)。浙租有限设立时的注
册资金为人民币 1,500万元，公司性质为专营融资租赁业务的国有金融企
业，经营范围为主营：各类设备的租赁，兼营：租赁设备的转让。

2. 浙租有限注册资金确认及股权转让批准

浙租有限经多次注册资金变更后，分别于 2001年 2月 6日与 2001年 2月 8
日向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提交《关于要求确认资本金的报告》(浙租字
[2001]第 17号)与《关于股权转让的申请报告》(浙租字[2001]第 18号)，申
请确认注册资金及批准股权转让。

2001年 7月 12日，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出具《关于浙江省租赁有限
公司变更注册资本及股权转让的批复》(杭银发[2001]228号)，同意(i) 浙租
有限注册资金增加至人民币 17,283万元；(ii)浙江省财务开发公司(包括华财
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浙江省物产集团公司、浙江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分别将
各自持有的浙租有限股权人民币 6,697万元、人民币 3,614万元和人民币
1,258万元转让给明天控股有限公司、上海爱使股份有限公司和包头市创业
经济技术开发公司。

2001年 7月 26日，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向浙租有限核发新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

3. 浙租有限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2001年 11月 27日，浙江省人民政府企业上市工作领导小组出具《关于同
意发起设立浙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浙上市[2001]104号)，同意
浙租有限变更为浙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浙租股份”)，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1,614.571万元，股本总额为 51,614.571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元。

2001年 12月 27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出具《关于浙江省租赁有限公
司变更有关事项的批复》(上海银复[2001]420号)，同意浙租有限(i) 更名为
浙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ii) 注册资本增加至人民币 51,614.571万元；
(iii) 股东变更为明天控股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25.67%)、包头市北普实业有



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25.48%)、包头市创业经济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为 21.62%)、包头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10.46%)、上海爱使股
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8.64%)、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1(以下简称“中国华
融 ”，持股比例为 6.68%)、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为
1.16%)、瑞安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比例为 0.16%)、人本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本集团”，持股比例为 0.08%)、温州市物资总公司
(持股比例为 0.05%)；(iv)调整本外币业务经营范围。

2001年 12月 28日，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向浙租有限核发新的《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

4. 浙租股份股东及名称变更

(1) 2006年 3月 21日，中国银监会浙江监管局出具《关于浙江金融租赁股份有
限公司股份变更的批复》(浙银监复[2006]19号)，同意浙租股份原股东明天
控股有限公司、包头市北普实业有限公司、包头市创业经济技术开发有限公

司、包头市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爱使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华资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将其持有浙租股份的股份变更为中国华融持有。

本次股权变更后，中国华融持有浙租股份的股份占浙租股份股本总额的

99.71%。

(2) 2007年 6月 14日，中国银监会浙江监管局出具《关于同意浙江金融租股份
有限公司更名的批复》(浙银监复[2007]40号)，同意浙租股份名称变更为：
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2007年 8月 21日，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向浙租股份核发新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

2008年 4月 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出具《财政部
关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将持有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为资本

金股权投资并以资本金进行增资的批复》(财金[2008]48号)，对 2006年中国
华融通过商业化处置获得浙租股份的股份事项进行了确认。

5. 发行人注册资本变更

1中国华融现已更名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 2008年增资

2007年 10月 10日，发行人召开股东大会并通过决议，同意公司增发股份
957,910,000 股，增资额为人民币 957,910,000 元，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
元，由原股东中国华融以货币方式认购该等新增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发

行人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516,145,710元增加至人民币 1,474,055,710元。

2008年 4月 21日，财政部出具《财政部关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将持有
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为资本金股权投资并以资本金进行增资的

批复》(财金[2008]48号)，同意上述增资事项。

2008年 5月 30日，中国银监会出具《中国银监会关于批准华融金融租赁股
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批复》(银监复[2008]211号)，同意发行人注册资
本增加至人民币 147,405.571万元，折合股份 147,405.571万股。发行人增
资完成后的股权结构为：中国华融持有发行人 147,259.4726万股(持股比例
为 99.9009%)，瑞安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安控股”)持有
发行人 79.84万股(持股比例为 0.0542%)，人本集团持有发行人 39.9835万
股(持股比例为 0.0271%)，温州市物资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州物
产”)持有发行人 26.2749万股(持股比例为 0.0178%)。

2008年 6月 11日，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浙天
会验[2008]52号)验证：截至 2008年 6月 10日止，发行人已收到中国华融
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人民币 957,910,000元，出资方式为货币。

2008年 6月 20日，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向发行人核发新的《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

(2) 2010年 2月增资

2009年 9月 4日，发行人召开股东大会并通过决议，同意公司增发股份
525,944,290 股，增资额为人民币 525,944,290 元，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
元，由原股东中国华融以货币方式认购新增股份 525,423,079股，瑞安控股
以货币方式认购新增股份 285,062股，人本集团以货币方式认购新增股份
236,149股。本次增资后，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474,055,710元增加至
人民币 2,000,000,000元。



2009年 12月 21日，财政部出具《财政部关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向华
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增资的批复》(财金[2009]160号)，同意上述增资事
项。

2010年 1月 26日，中国银监会出具《中国银监会关于批准华融金融租赁股
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的批复》(银监复[2010]53号)，同
意上述增资事项。发行人增资完成后的股权结构为：中国华融持有发行人

199,801.7805万股(持股比例为 99.9009%)，瑞安控股持有发行人 108.3462
万股(持股比例为 0.0542%)，人本集团持有发行人 63.5984万股(持股比例为
0.0318%)，温州物产持有发行人 26.2749万股(持股比例为 0.0131%)。

2010年 2月 8日，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向发行人核发新的《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

(3) 2010年 12月增资

2010年 12月，公司定向增发 5亿股股份(以下简称“本次增资”)，增资额为人
民币 5亿元；本次增资的股份面值为每股人民币 1元；每股价格以北京天健
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天兴评报[2010]第 144号)
所评估的华融租赁每股净资产值为基础，经各出资人协商确定为每股人民币

2.48元，每股价格超过股份面值部分计入华融租赁资本公积金。2010年 10
月 12 日，财政部出具《金融企业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 (备案编号
B10009)，对《资产评估报告书》(天兴评报[2010]第 144号)予以备案。

浙江永利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认购本次增资的 1.5亿股股份；浙江省能源集团
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认购本次增资的 1亿股股份；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认购本次增资的 8,000万股股份；中信信息科技投资有限公司认购本次增资
的 5,000万股股份；金石投资有限公司认购本次增资的 3,000万股股份；威
陵集团有限公司认购本次增资的 3,000万股股份；北京市国通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认购本次增资的 2,000万股股份；浙江省发展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认
购本次增资的 2,000 万股股份；康因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认购本次增资的
2,000 万股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的注册资本由原人民币
2,000,000,000元增至人民币 2,500,000,000元。

2010年 12月 9日，中国银监会出具《中国银监会关于批准华融金融租赁股
份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批复》(银监复[2010]590号)，同意上述增资事
项。



2010年 12月 24日，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验资报
告》(中瑞岳华验字[2010]第 346号)验证：截至 2010年 12月 22日止，公司
已经收到浙江永利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等九家新股东缴纳的投资款

1,240,000,000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股本)合计人民币 500,000,000元，资
本溢价增加资本公积 740,000,000元，出资方式均为货币资金。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为：中国华融持有 1,998,017,805股(持股比
例为 79.92071%)，浙江永利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150,000,000股(持股比
例为 6%)，浙江省能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100,000,000股(持股比例
为 4%)，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80,000,000 股 (持股比例为
3.2%)，中信信息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50,000,000股 (持股比例为 2%)，
金石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30,000,000股(持股比例为 1.2%)，威陵集团有限公
司持有 30,000,000股(持股比例为 1.2%)，浙江省发展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
有 20,000,000股(持股比例为 0.8%)，北京市国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持
有 20,000,000 股 (持股比例为 0.8%)，康因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
20,000,000股(持股比例为 0.8%)，瑞安控股2持有 1,083,462股(持股比例为
0.04334%)，人本集团持有 635,984股(持股比例为 0.02544%)，温州物产3

持有 262,749股(持股比例为 0.01051%)。

2010年 12月 27日，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向发行人核发新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

(4) 2014年 12月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及新增发行股份

2014年 11月 13日，发行人召开 201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定将未分
配利润转增股本后，新增发行股份。其中，以截至 2013年 12月 31日的累
计未分配利润中的 15亿元按 1:1的比例转增股本，并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永利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瑞安市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正大兴业投资有限公司新增发行 10亿股。本次新增发行股份的面值为
每股人民币 1元；每股价格以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
估报告书》(中同华评报字(2014)第 207号)所评估的华融租赁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的每股净资产值为基础，经各出资人协商确定为每股人民币 1.70
元，每股价格超过股份面值部分计入华融租赁资本公积金。

2瑞安控股现已更名为瑞安市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温州物产现已更名为温州市现代服务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新增发行的 10 亿股中，由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认购
79,920.71万股股份，由正大兴业投资有限公司认购 10,002.6462 万股股
份，由浙江永利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认购 10,000万股股份，由瑞安市国有资
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认购 76.6438万股股份。本次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及增
资完成后，公司的注册资本由原人民币 2,500,000,000 元增至人民币
5,000,000,000元。

2014年 11月 27日，中国银监会浙江监管局出具《中国银监会浙江监管局
关于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及修改章程的批复》(浙银监复
[2014]676号)，同意上述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及新增发行股份事项。

本次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及新增发行股份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为：中国华

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3,996,035,588股(持股比例为 79.92071%)，
浙江永利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340,000,000股(持股比例为 6.8%)，浙江省
能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160,000,000股(持股比例为 3.2%)，中船重
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128,000,000股(持股比例为 2.56%)，正大兴业投
资有限公司持有 100,026,462股(持股比例为 2.00053%)，中信信息科技投资
有限公司持有 80,000,000股 (持股比例为 1.6%)，金石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48,000,000股(持股比例为 0.96%)，威陵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48,000,000股
(持股比例为 0.96%)，浙江省发展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有 32,000,000股(持
股比例为 0.64%)，北京市国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32,000,000股(持
股比例为 0.64%)，康因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 32,000,000股(持股比例为
0.64%)，瑞安市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2,499,977股(持股比例为
0.05%)，人本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1,017,575股(持股比例为 0.02035%)，温
州市现代服务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420,398 股 (持股比例为
0.00841%)。

2015年 1月 20日，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向发行人核发新的《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

6. 2015年 9月股权转让

2015年 9月 8日，发行人召开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决
议，股东威陵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 26,400,000股转让给浙江井能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股东康因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 32,000,000股转让给正
大兴业投资有限公司。本次转让后，威陵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华融租赁

21,600,000股，持股比例为 0.432%，浙江井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26,400,000股，持股比例为 0.528%，康因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不再持有公司
股份，正大兴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132,026,462 股 ,持股比例为
2.64053%。

2015年 11月 24日，中国银监会浙江监管局出具《中国银监会浙江监管局
关于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变更的批复》(浙银监复[2015]525号)，
同意上述股权转让事项。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持

有 3,996,035,588股(持股比例为 79.92071%)，浙江永利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 340,000,000股(持股比例为 6.8%)，浙江省能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持有 160,000,000 股 (持股比例为 3.2%)，正大兴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132,026,462股(持股比例为 2.64053%)，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128,000,000 股 (持股比例为 2.56%)，中信信息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80,000,000股 (持股比例为 1.6%)，金石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48,000,000股
(持股比例为 0.96%)，浙江省发展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有 32,000,000股(持
股比例为 0.64%)，北京市国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32,000,000股(持
股比例为 0.64%)，浙江井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26,400,000股(持股
比例为 0.528%)，威陵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21,600,000 股 (持股比例为
0.432%)，瑞安市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2,499,977股(持股比例为
0.05%)，人本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1,017,575股(持股比例为 0.02035%)，温
州市现代服务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420,398 股 (持股比例为
0.00841%)。

7. 发行人依法有效存续

发行人目前持有中国银监会核发的机构编码为 M0010H233010001的《金融
许可证》和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000734521665X的《营业执照》。发行人注册地址为杭州市曙光路
122号世贸大厦六、七楼；法定代表人为李鹏；许可经营项目为开展经银监
会批准的金融租赁业务及其他业务。

根据中国银监会浙江监管局于 2014年 7月 2日出具的《中国银监会浙江监
管局关于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业务范围的批复》(浙银监复[2014]339
号)，发行人的业务范围包括：(1)融资租赁业务；(2)转让和受让融资租赁资
产；(3)固定收益类证券投资业务；(4)接受承租人的租赁保证金；(5)吸收非
银行股东 3个月(含)以上定期存款；(6)同业拆借；(7)向金融机构借款；(8)



境外借款；(9)租赁物变卖及处理业务；(10)经济咨询；(11)在境内保税地区
设立项目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12)为控股子公司、项目公司对外融资提
供担保；(13)银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综上，金杜认为，(1)发行人为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非银行金融机构；(2)虽
然在浙租有限部分注册资金变更过程中，未见到中国人民银行或其分支机

构、中国银监会或其分支机构的相关批复，但该等注册资金变更均已办理工

商登记手续，且已于 2001年获得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的相关确认；
同时浙租有限在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后，发行人均严格按照监管要求履行相

关变更事项的监管审批，因此不会对其发行本期债券造成实质性障碍；(3)
未发现发行人存在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发行人具备

发行本期债券的主体资格。

三、 发行本期债券的法律条件

1. 具有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和健全的风险管理制度

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说明文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设置了股东大会、

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助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

书等机构或职位；董事会由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组成，独立董事人数占全

体董事人数的三分之一；董事会下设战略与发展、审计、提名、薪酬与考

核、关联交易控制及风险管理六个专门委员会。总经理下设资产负债、项目

审查、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财务审查、绩效考核、经营管理违规责任追究

等委员会。根据公司治理文件需要经股东大会或董事会表决的事项，发行人

均已提交相应的股东大会或董事会进行表决后形成决议。

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说明文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已构建起由董事会

风险管理委员会承担公司风险管理最高决策职能，由下设的风险执行委员会

统筹领导，各相关职能部门(包括但不限于各业务部门、资金部、项目评审
部、法律事务部、经营管理部、稽核部、风险管理部和管理支持部门)分工负
责管理各类风险的三层风险管理组织结构，并建立了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及

完善的信息管理系统。

据此，在没有相反证据的前提下，金杜合理判断，发行人具有良好的公司治

理机制、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和健全的风险管理制度。

2. 资本充足率不低于监管部门的最低要求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财务数据和说明，截至 2016年 9月 30日，发行人的资本
充足率为 11.94%；根据《募集说明书》，本期债券发行完毕后，发行人的
资本充足率约为 11.34% (假设发行资金运用形成的资产风险加权系数为
100%)至 11.94%(假设发行资金运用形成的资产风险加权系数为零)。

据此，在没有相反证据的前提下，金杜合理判断，发行人资本充足率不低于

监管部门的最低要求。

3. 最近三年连续盈利

根据公司 2015 年度《审计报告》(德师报（审）字（16）第 P802号)、
2014年度《审计报告》(德师京报(审)字(15)第 P0099号)、2013年度《审计
报告》(瑞华审字[2014]第 01580104号)以及公司提供的财务数据和说明，公
司经营状况良好，公司 2013、2014、2015年度的归属于母公司的普通股股
东 的 净 利 润 分 别 为 1,206,313,755.39 元 、 1,318,012,358.80 元 和
1,401,351,776.63元。

据此，在没有相反证据的前提下，金杜合理判断，发行人经营状况良好，最

近三年连续盈利。

4. 风险监管指标符合审慎监管要求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财务数据和说明，截至 2016年 9月 30日，发行人的资本
充足率、单一客户融资集中度、单一集团客户融资集中度、单一客户关联

度、全部关联度、单一股东关联度、同业拆借比例等各项指标均符合《租赁

公司管理办法》的要求。

据此，在没有相反证据的前提下，金杜合理判断，发行人风险监管指标符合

审慎监管要求。

5. 最近三年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根据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及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发行人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最

近三年内未发生重大案件或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据此，在没有相反证据的前提下，金杜合理判断，发行人最近三年没有重大

违法、违规行为。



综上所述，在获得中国银监会批准并经中国人民银行核准后，金杜认为发行

人符合《租赁公司管理办法》、《金融债券管理办法》及 8号公告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中国银监会及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发行本期债券的法律条件。

四、 发行本期债券的募集说明书

发行人《募集说明书》分为释义、募集说明书概要、绿色金融债券相关管理

方案、本期债券清偿顺序说明及风险提示、本期债券情况、发行人基本情

况、发行人财务状况分析、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以及历史债券发行情

况、发行人董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本期债券承销和发行方式、债券涉及税

务等相关问题分析、本期债券信用评级情况、法律意见、本期债券担保情

况、本期债券发行有关机构、备查信息等十六个部分。

经本所律师审阅，《募集说明书》内容符合《金融债券管理办法》附件二

《金融债券募集说明书编制要求》的规定。《募集说明书》引用本法律意见

书的相关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五、 发行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用途

根据《募集说明书》，发行人发行本期债券募集的资金将用于支持新增中长

期资产业务的开展，提高资产收益率水平；存量负债的合理替代，保持整体

资产负债的稳定；优化中长期资产负债匹配结构，增强风险承担能力。

经适当核查，金杜认为发行人发行本期债券所募集资金的用途不违反国家产

业政策和相关政策规定，并没有用于从事与自身主业无关的风险性投资。

六、 发行人重大诉讼说明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提供的文件资料及情况说明，截至 2016年 9月 30
日，发行人标的金额在 1,000万元以上的未决诉讼案件共 13件(不包括截至
2016年 9月 30日已经判决或达成和解协议但未执行完毕的案件)，具体案
件情况如下：

1. 发行人诉浙江东方大港大河工程塑料有限公司、大连实德集团有限公司融资
租赁合同纠纷案，发行人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租金、违约金、名义货价共

计 33,736,295.02元，目前一审尚未开庭。



2. 发行人诉大连实德塑料建材有限公司、大连实德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华信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发行人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租

金、违约金、名义货价共计 135,137,326.78元，目前一审尚未开庭。

3. 发行人诉大连实德塑料建材有限公司、大连实德集团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
纠纷案，发行人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租金、违约金、名义货价共计

83,867,928.72元，目前一审尚未开庭。

4. 发行人诉四川实德化学建材有限公司、大连实德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华信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发行人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租

金、违约金、名义货价共计 175,824,210.19元，目前一审尚未开庭。

5. 发行人诉内蒙古生力资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保证合同纠纷案，发行人请
求法院判令被告就主债务人内蒙古伊东集团孙家壕煤炭有限责任公司应支付

的租金、违约金共计 45,414,605.14元的债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目前一审
已开庭，尚未判决。

6. 发行人诉库伦旗昌鑫设备制造有限公司、锦州佐源糖业食品有限公司、王景
玉买卖合同纠纷案，发行人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开具总金额为 98,983,427.99
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经济价值约 16,827,182.76元)，并判令被告支付因逾
期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产生的违约金 26,516,318.30元，目前一审已判决，
被告库伦旗昌鑫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上诉，目前二审未开庭。

7. 发行人诉内蒙古蒙西高新技术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合同纠纷案，发行人请求法
院判令被告就主债务人内蒙古东华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应支付的租金、名义货

价、违约金、服务费 519,912,960.53元中的 285,000,000.00元的本金及产
生的租息、违约金、名义货价、服务费总额中的 14,800,000.00万元承担连
带保证责任，目前一审未开庭。

8. 发行人诉浙江浩天实业有限公司、浙江泰龙摩托车有限公司、楼晓红、孙建
勇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发行人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租金、名义货价、违

约金三项共计 23,158,967.51元，目前一审已开庭未判决。

9. 发行人金华分公司诉云南中豪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中豪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刘卫高、刘文玲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发行人请求判令被告支付租金及违约

金共计 90,824,609.29元,目前一审未开庭。



10. 发行人金华分公司诉江苏运河文化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江苏中豪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刘卫高、刘文玲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发行人请求判令被告返还

租赁物，并支付租金、名义货价及违约金三项共计 42,706,661.55元,目前一
审未开庭。

11. 发行人金华分公司诉义乌市郁安纺织有限公司、浙江傲莱服饰有限公司、义
乌市金芝包纱有限公司、石金芝、马祥寅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发行人请求

判令被告返还租赁物，并支付租金、名义货价及违约金三项共计

15,863,907.59元,目前一审已开庭未判决。

12. 发行人诉山西金州煤焦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省孝义市新禹煤焦有限责任公
司、山西金州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李元、赵艳萍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发行

人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租金、名义货价、违约金三项共计 25,503,662.66
元，目前一审已判决，被告山西省孝义市新禹煤焦有限责任公司上诉，二审

未开庭。

13. 发行人诉孝义市大捷山煤业有限公司、山西省孝义市新禹煤焦有限责任公
司、山西金州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李元、赵艳萍、李景虎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案，发行人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租金、名义货价、违约金三项共计

37,160,998.91元，目前一审已判决，被告山西省孝义市新禹煤焦有限责任
公司上诉，二审未开庭。

除前述未决诉讼事项外，截至 2016年 9月 30日，发行人不存在其他未决的
或可预见的可能对发行本期债券构成实质性不利影响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

政处罚案件。

经适当核查，金杜认为，前述未决诉讼事项，发行人均作为原告提起，诉因

均为融资租赁合同承租人无法按期足额偿付租金。发行人对该等诉讼债权均

具有担保措施，诉讼标的金额占发行人总资产比例不超过 5%，对本期债券
发行不构成实质性不利影响。

七、 发行本期债券的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金杜认为：



发行人具备发行本期债券的主体资格，《募集说明书》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的编制要求，募集资金用途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不存在其他可能对发行

本期债券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发行人发行本期债券在获得中国银监会批准并经中国人民银行核准后具备现

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金融债券发行条件。

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盖章并由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正本四份。

(以下无正文，下接签章页)




